
致：勞工處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辦事處  傳真號碼：2572 0453 查詢熱線：2112 9932 

 
          
I. 機構資料  

1.名稱  中文  英文  
中文  2.地址 

   英文  
3.業務性質  4.全職僱員人數  
5.商業登記證號碼 / 學校註冊證明書編號 (請附副本)  

II. 聯絡人資料  
1.姓名  中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/女士* 英文 Mr/ Miss/ Ms*  
2.職銜  3.電話   
4.傳真  5.電郵地址  
6.通訊地址  

III. 實習空缺資料  
1. 實習職位 中文  英文  

2. 學員擔任的工作 中文  英文
 
 
 

3a.對學員的基本要求 
(如有) 

中文  英文
 
 

3b.對學員的語言要求 中文  懂讀寫  懂聽講 英文  懂讀寫  懂聽講 
4. 實習期 (以一個月為單位) 從    年    月起，每月均提供      個空缺，直至另行通知計劃辦事處 
5. 若上述實習期未有學員報名參與，機構是否同意由本處另訂實習期:      同意    不同意 

7. 會面時間   
6. 是否需要安排會面  
是 (請填寫第7及第8項) 

否 (不用填寫第7及第8項) 

 
 任何會面時間  (由本處代為安排) 

 以下指定會面時間   
上午/下午*    時     分至     時     分；或上午/下午*    時     分至     時      分 

8. 會面地址《請以中文填寫》  

9. 詳細工作地址《請以中文填寫》 (如工作地點與第8項不同，請詳細填寫每個工作地點及提供每個工作地點的商業登記證副本) 

 

請選擇下列一項  (每星期工作日數不可多於 5天) 
 星期一至星期五 
 每星期工作五天，工作日子固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列明，例如：星期二至星期六)
 每星期工作五天，工作日子不固定    

10. 實習時間  
 

( 例子: 星期一至五， 

上午9時至下午6時，

每天工作8小時， 

用膳時間1小時 ) 

由上午/下午*        至上午/下午*        (每天工作時數不可超過 8小時) 
(每天工作     小時，用膳時間      小時)  (用膳時間不計算在工作時數內) 
是否需要輪班？       是     否   

IV. 獲聘機會 
  是，預計空缺數目 _________      否       

學員完成實習後， 
是否有機會獲聘用？   是，並有意透過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提供在職培訓   

已獲審批的見習職位空缺編號(如適用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請於適當空格加上 號  *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 

聲明 本公司/機構現確認所提供之資料均為正確無誤，而提交之實習空缺的學員要求（包括語文能力要求）及工作內容等，及其往後之修
改（如有），皆與有關職位相關並有理可據，且没有違反《性別歧視條例》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、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或《種族歧視條例》。

本公司/機構明白，若明知而作出或罔顧實情地作出上述陳述，而該陳述在要項上屬虛假或有誤導性，即屬違法及可被檢控罰款。     
日期 :             負責人姓名 :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署:              公司/機構蓋章 :          
注意事項： 

 機構所提供之資料均應正確無誤，如蓄意提供虛假陳述、虛報或隱瞞資料，本辦事處會考慮終止有關之申請及實習。 
 本計劃辦事處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，是用作處理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中，為學員提供及安排工作實習訓練及其後跟進之用。本處可能會將收集的個人資料交予有關
培訓機構及其他政府部門，以作上述用途。資料當事人如欲查詢及更改其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可聯絡勞工處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辦事處，電話：2112 9932。 

 (For vacancy form in English, please contact us at 2112 9932 or download from our website – www.yes.labour.gov.hk) 

供本處填寫 
M.A.P.  P.O.  
D.I.D  C.D.  

ER No.  
Vac No.  

 為學員提供工作實習空缺表格 
 (填寫本表格前，請細閱「填表須知」及「實習機構須
知」，並請盡量以中、英雙語填寫資料。每張表格只填
寫一類實習空缺，如提供多於一類的空缺，請另填表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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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工作實習空缺 填表須知 

  
請把填妥的提供空缺表格連同所需的文件副本一併傳真（傳真號碼: 2572 0453）或郵寄至 

勞工處「展翅計劃」辦事處  （地址: 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16樓） 

 

僱主亦可於青年就業服務網頁 (網址：www.yes.labour.gov.hk) 直接遞交工作實習空缺資料。  
 
填寫「為學員提供工作實習空缺表格」時，請參考下列註釋及說明： 
 
每張表格只填寫一類實習空缺，如提供多於一類的空缺，請另填表格。 
 
I. 機構資料 

1. 名稱 – 請填上機構的中、英文名稱。 
2. 地址 – 請填上機構的中、英文通訊地址。 
3. 業務性質 – 請填上機構的業務性質。例如：酒店業、零售業、進出口貿易等。 
4. 全職僱員人數 – 請填上機構現時的全職僱員數目。 
5. 商業登記證號碼/學校註冊證明書編號 – 請在此項填上商業登記證號碼或學校註冊證明書編號，並將 

文件副本連同空缺表格一併遞交  

 

II. 聯絡人資料 

   請在此部份填上機構的聯絡人資料。 

 

III. 實習空缺資料 

1.   實習職位 - 請填上學員擔任的實習職位名稱。 
2.   學員擔任的工作 - 請填上學員在實習期間所執行的工作範圍。 
3a. 對學員的基本要求 - 請填上對學員的學歷或工作技能的要求。 
3b. 對學員的語言要求 - 請填上對學員的中文 / 英文的讀寫 / 聽講要求。 
4.   實習期 

 - 每名學員的工作實習期為一個月，例如：在 7/9/2009開始工作實習，實習結束日期為 6/10/2009。 
 - 空缺數目︰請填上在每段實習期內可提供的空缺數目。 

5.   請註明若所指定實習期未有學員參與實習，機構是否同意由本處另訂實習期。 
6.   會面 - 機構可要求在工作實習開始前與學員先行會面，而會面一般安排於工作實習開始前約 4日進行。 
7.   會面時間 - 如沒有特定的會面時間，請在「任何會面時間」一欄填上’ ’。 
   - 如需指定會面時間，請在「以下指定會面時間」一欄填上’ ’及填寫所指定會面時間。 
8.   會面地址 - 如需安排會面，請以中文填寫會面地址。 
9. 詳細工作地址 - 若工作地點與會面地址不同，請填寫此項。若多於一個工作地點，請詳細列明地址及
提供每個工作地點的商業登記證副本。 

10. 實習時間 - 請選擇學員每星期的實習日數及填上每日的實習時間。 

 

IV. 獲聘機會 
1. 如機構將直接聘用完成實習的學員，請填上預計空缺數目。 
2. 如機構有意透過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為完成工作實習的學員提供6至12 個月的在職培訓，必須於學員
完成工作實習期前最少 7 天，向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辦事處提交見習就業職位空缺申請。如有關申請

獲計劃辦事處接納，機構便可於工作實習期後正式聘用學員及開始在職培訓。如欲查詢提供「展翅‧

青見計劃」見習就業職位的申請詳情、見習就業期內僱主每月可得的培訓津貼或索取有關的申請表格，

請致電2112 9932或瀏覽 www.yes.labour.gov.hk。 

3. 如機構現時已獲計劃審批相關的見習職位，請填上有關見習職位的空缺編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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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實習訓練   實習機構須知  

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辦事處會對每一個工作實習空缺進行審核，以決定是否接納

有關空缺。實習機構在籌劃及安排工作實習時，請留意下列事項： 

學員背景：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為 15至 24歲，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青少年提供全面的職前和在
職培訓，以豐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及經驗，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力。 

其中從未參加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的 15至 19歲學員，在參加工作實習訓練前，已接受
「核心課程：求職人際」的基本求職及人際技巧訓練。而參與特別培訓項目的學員亦可

在個案經理推薦下參與工作實習。 

實習期： 每名學員在每間機構只可參與一次工作實習，為期一個月。 

指導員︰ 實習機構必須委派指定職員擔任學員的指導員（Mentor）。指導員主要負責教導學員處理

日常工作，評核學員的工作表現，並在需要時對學員作出適當的輔導。 

安排工作實習的「應該」與「不應該」： 
「應該」 

˙ 工作實習期內，委派願意關懷青年人的職員擔任其指導員； 
˙ 作好實習的準備，安排工作時由淺入深； 
˙ 實習進行時，讓學員瞭解要作出改善的地方；及 
˙ 習慣當學員表現良好時，給予鼓勵及讚賞。 
「不應該」 

˙ 不應忽略學員在學習時的需要； 

˙ 不應安排學員單獨從事戶外工作； 

˙ 不應讓學員從事任何太過艱深、有危險性、違反法例及不道德的工作； 

˙ 不應安排學員在建築地盤內工作（除非學員曾接受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的有關培訓）；及 

˙ 不應安排學員在香港以外地區工作。 

實習時間： 實習機構可按工作需要安排學員的工作時間，但每星期不可超過 5 天，每天的工作時
數不可超過 8 小時（用膳時間不計算在內）。 

會面： 在「工作實習訓練」開始前，如有需要，我們會為實習機構及學員安排會面。 

實習津貼： 計劃辦事處會發放實習津貼予完成「工作實習訓練」及出席率達80﹪或以上的學員。
實習機構需與學員填妥「申請發放津貼表格」，並於實習完成後一星期內將表格正本交回計劃辦事

處。 

出勤紀錄：實習機構需保留學員實習期間的出勤紀錄。如有需要，計劃辦事處會要求實習機構提交
學員的出勤紀錄以作查核。 

機構與學員的關係： 機構與學員之間並不存在僱傭關係，故不涉及工資，而《僱傭條例》及《僱
員補償條例》亦不適用於學員。機構可考慮以「實報實銷」方式津貼學員的交通及膳食費用。 

保險： 本計劃已為所有學員投購個人意外保險及公共責任保險。 

感謝狀： 為感謝實習機構對「展翅‧青見計劃」的支持，所有提供實習空缺的機構，將會獲頒發
感謝狀。 

支援服務： 如有查詢或需協助，請致電青年就業服務熱線2112 9932，或聯絡客戶經理。在實習期

間，學員的個案經理亦會為學員提供輔導及支援服務。 


